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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民政厅

鲁民函〔2023〕51号

山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《山东省社区慈善
基金设立运行指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市民政局，省管慈善组织：

现将《山东省社区慈善基金设立运行指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参照执行。

山东省民政厅

2023 年 8月 9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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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社区慈善基金设立运行指引（试行）

为指导慈善组织规范设立运行社区慈善基金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山东省慈善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省实际，

制定本指引。

一、社区慈善基金的概念

社区慈善基金是指在我省依托慈善组织设立运行的、用于支

持特定社区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专项基金。

二、社区慈善基金的设立

（一）设立方式

社区慈善基金原则上由乡镇（街道）或村（社区）发起，优

先依托本地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设立。乡镇（街道）或

村（社区）和慈善组织通过签订双方协议，约定基金设立的目的、

使用方式、各方权利责任、终止条件和剩余财产处理等事项。

（二）基金名称

社区慈善基金名称一般按照“慈善组织名称+乡镇（街道）或

村（社区）名称+基金”的格式编列。慈善组织、乡镇（街道）和

村（社区）名称应为全称或规范性简称。

三、社区慈善基金的责任主体

（一）慈善组织

慈善组织对社区慈善基金的管理承担主体责任，对社区慈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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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金进行统一管理、独立核算。其主要职责是：

1.建立健全社区慈善基金管理制度，督促指导社区慈善基金

在本慈善组织宗旨和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；

2.对社区慈善基金实行专户专账管理并建立档案；

3.立足社区实际需求，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可策划

实施公开募捐项目，筹集资金注入社区慈善基金；

4.对社区慈善基金资助慈善项目、开展慈善救助的合理性、

公益性、有效性等进行论证、审核并拨付社区慈善基金；

5.严格履行社区慈善基金监管和信息公开的职责；

6.根据需要与捐赠人签订大额捐赠协议，向捐赠人开具由财

政部门统一监（印）制的捐赠票据。

（二）基金管理委员会

设立社区慈善基金的乡镇（街道）或村（社区）应同步成立

基金管理委员会。基金管理委员会原则上由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居）、

捐赠方、社区社会组织及当地村（居）民代表等共同组成，配合

慈善组织做好社区慈善基金管理使用工作。其主要职责是：

1.制定或审核社区慈善基金资助项目、开展慈善救助的实施

方案和资金预算，对资助的合理性、公益性、有效性等进行论证，

并向设立该基金的慈善组织申请资金；

2.对实施或委托实施的项目等进行监督和绩效评估；

3.将基金管理委员会人员组成以及社区慈善基金接受捐赠、

捐赠使用等情况向社会公开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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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需要基金管理委员会研究决定的其他事项。

四、社区慈善基金的资金来源和管理

（一）资金来源

社区慈善基金接受所依托设立的慈善组织统一管理，不具备

独立的法人资格，不得以独立名义开展募捐活动。资金来源主要

包括：

1.定向捐赠。接受爱心企业、社会组织、驻地单位、村（居）

民等的捐赠。

2.社会募集。通过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向社会开展

公开募捐活动募集的款物。

3.慈善组织资助。慈善组织通过配捐等资助方式，支持社区

慈善基金发展的资金。

4.其他合法收入。

（二）资金管理

1.社区慈善基金的收支应当全部纳入慈善组织账户统一管

理，专款专用，不得使用其他单位、组织或个人账户，不得开设

独立账户和刻制印章。

2.社区慈善基金列支管理成本时，协议有约定的，按照其约

定；协议未约定的，管理成本一般不超过该基金年度总支出的

10%。

3.社区慈善基金不得再设立其他专项基金。

五、社区慈善基金的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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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使用范围

社区慈善基金的使用，要符合设立社区慈善基金的慈善组织

的宗旨和业务范围，主要用于策划实施慈善项目，也可用于村（居）

民因临时性生活困难等开展的慈善救助。重点用于以下方面：

1.开展扶弱、济困、扶老、救孤、助残、助医等方面的公益

慈善项目或活动；

2.改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，支持社区治理服务创新项目；

3.支持培育孵化社区社会组织，资助社区社会组织开展公益

活动；

4.支持开展社区社会工作服务、志愿服务等活动；

5.支持举办公益慈善市集、义卖、义演等慈善活动，开展慈

善宣传；

6.对村（居）民因病、因灾、入学等临时性生活困难开展的

资金、物资救助或帮扶服务；

7.其他符合《慈善法》规定的项目或活动。

（二）使用流程

慈善项目资金申请拨付流程：

1.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立足社区需求，自行策划或委托

社区社会组织、社会工作服务机构、志愿服务组织策划慈善项目

或志愿服务项目，形成项目实施方案，报基金管理委员会审核。

2.基金管理委员会召开项目评审会，对慈善项目实施方案进

行论证审核后报慈善组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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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慈善组织审核通过后，按照程序拨付资金。

慈善救助资金申请拨付流程：

1.村（居）民出现临时性生活困难，可向基金管理委员会提

出慈善救助申请，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和费用凭证。

2.救助申请经所在村（社区）调查核实后，提交基金管理委

员会审核，具体救助标准及实施办法由基金管理委员会研究制定。

3.经基金管理委员会审核同意后，报慈善组织按程序拨付资

金。

六、社区慈善基金的终止和剩余财产处理

（一）基金的终止

慈善组织应当定期对设立的社区慈善基金进行清理整顿，对

于长期不开展活动、管理不善、公益效果不明显的及时督促整改，

必要时应当予以终止。

社区慈善基金因特殊情况需要终止的，必须经由乡镇（街道）

或村（社区）同慈善组织协商一致后，方可终止。

（二）剩余财产处理

社区慈善基金终止后的剩余财产，由社区慈善基金管理委员

会按照捐赠人意愿形成决议，经慈善组织同意后妥善处理，用于

本乡镇（街道）或村（社区）公益慈善活动；剩余财产无法按照

上述方式处理的，由慈善组织用于本组织慈善目的相同或相近的

慈善活动，并向社会公告。

七、社区慈善基金的信息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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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慈善组织信息公开

慈善组织要按照《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》有关要求，在设

立社区慈善基金30日内，在“慈善中国”上将社区慈善基金的名

称、设立时间、存续情况、业务范围进行公开。慈善组织开展公

开募捐为社区慈善基金筹募资金的，应每3个月在“慈善中国”

上进行公开，并在自有官网和微信公众号及时公开社区慈善基金

捐赠接受、使用管理、项目实施等情况，接受社会监督；慈善组

织与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合作开展公开募捐的，还应当公开合作方

的有关信息。

（二）基金管理委员会信息公开

基金管理委员会要在村（社区）设立公示栏，对社区慈善基

金的接受捐赠、使用管理、项目执行、开展成效等情况定期进行

公开，对社区慈善基金的年度报告等重要信息及时公布，主动接

受村（居）民的监督。涉及个人隐私以及捐赠人不同意公开的信

息，不得公开。

山东省民政厅办公室 2023年8月9日印发


